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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广深今谈】

任何经营行为都应该

有监管， 最好是有效

的毫无利益瓜葛的监

管。 交管部门在这一

点上是很难做到的

【说法不武】

《公务员法》 对公务

员离职有比较明确的

竞业避止规定， 遗憾

的是执行非常不力，

基本沦为摆设

Uber被查，你们考虑过乘客的感受吗

今纶

广州市交委

4

月

30

日表示

，

近期

已经查获多起利用手机软件揽客的非

法经营个案

，

圴被处以

3

万元的罚款

。

此外

，

Uber

广州公司也被工商和交通

等多个部门执法查处

，

一批用于揽客

的手机被查封

。

舆论对

Uber

以及其他专车服务

的此番遭遇多有同情

，

一方面是公众

长期以来对出租车低劣服务质量的痛

恨

，

另一方面

，

也因为

Uber

确实是让

人们通过高科技拥有了选择权和投票

权

，

后者尤其重要

。

出租车市场在严格管制和实际上

的权力寻租的阴影之下

，

长期以来靠

双重压榨维持着难以说清的垄断利

益

：

交管部门及其关联的出租车公司

压榨出租车司机

，

让他们每个月上交

近万元的份子钱

；

压榨乘客

，

让他们在

付出不算低的车费之后

，

还要被绕路

并且忍受出租车司机的粗鲁行为

。

Uber

以及滴滴们由此横空出世

，

直接通过互联网对接需求

，

让骄横惯了

的交管部门和出租车公司完全傻了眼

。

因此

，

它们开始搬出了早已备受诟病的

法规

———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

理条例

》、《

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

》

以及

《

广州市客车租赁管理办法

》。

交管部门

认为

，

利用私家车从事

“

私租车

”

服务涉

嫌非法运营

。

没错

，

按照这些法律法规

处理

Uber

确实是有依据的

。

问题在于

，

如果交管部门照这样

严格执法下去

，

专车服务肯定会被遏

制

，

而且完全可能大幅度萎缩

，

可是

，

乘客打车难的问题解决了吗

？

当然没

有

。

狭隘自私的权力自肥者完全不能

理解

，

它们要维护的是通过牌照发放

形成的利益链条

。

没错

，

任何经营行为都应该有监

管

，

最好是有效的毫无利益瓜葛的监

管

。

交管部门在这一点上是很难做到

的

，

这些年来

，

它们对出租车司机的各

种违规行为虽有处罚

，

却难以在整体

上推升服务质量

，

相关部门对于获得

牌照的出租车公司更是呵护有加

，

这

里面的猫腻与传说早已在坊间流传

。

但是无论如何

，

相关部门都坚持

“

我来

发牌

，

我决定发牌的数量

；

我来监管

，

我决定监管的力度

”。

这样的监管要来

何用

？

现有的法律法规成了少数部门

少数人用来维护既得利益的盾牌

，

虽

然冠冕堂皇

，

但是也到了该大修大改

的历史性时刻

。

互联网时代的服务都应以用户需

求用中心

，

然后倒推回去

，

技术以及基

础设施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

，

法律

监管在维护最大多数人公共利益的前

提下

，

该修改就修改

，

这其实没什么可

说的

。

宪法都有不适应时代该修改的

时候

，

何况区区

《

道路运输管理条例

》？

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利益受损

？

当

然有

，

比如出租车司机可能失去工作

。

可是

，

难道因为技术进步

，

能够为大多

数人提供更好服务的产品出现了

，

但

是会消灭一部分工作岗位

，

并且遭致

反对

，

那么

，

这个技术进步的趋势就会

自动消失吗

？

我没见过这样的例子

。

而且

，

相当一部分出租车司机准

确地看清了形势

，

转投

Uber

和滴滴

成为专车司机

，

这其实是劳动力从一

个岗位转移到另一个岗位而已

。

我就

此专门采访过这样的司机

，

他们普遍

反映工作量小了

，

但是

，

收入差不多

，

换言之

，

劳动的性价比高了

。

更直截了

当地说

，

出租车司机完全可以通过工

作岗位的转换

，

巧妙地保住自己的工

作机会

，

而且可以活得更好

。

有一部分

出租车司机确实会失去工作

，

因为他

们习惯宰客

、

绕路

，

习惯粗鲁对待乘

客

，

甚至是找假钱给乘客

，

工作过程中

抽烟

、

大声接听电话

，

他们对于专车司

机的上岗培训也完全不能适应

，

因为

偶然的机会侥幸成为专车司机

，

也会

因为被投诉而很快下岗

。

可是

，

这难道

不是最普通正常的优胜劣汰吗

？

真正利益受损的是出售牌照的有

关部门和获得牌照的出租车管理公

司

，

他们的特权与利益在专车服务的

冲撞下大大受损

，

这事儿有苦难言

，

所

以

，

必须去查处

Uber

广州公司

，

这事

儿

，

我们都懂

。

只是

，

希望享受一点正

常服务的乘客的感受与利益没人顾得

上

，

这正常吗

？

（

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

）

给公务员加薪，给官员减薪

沈凌

一个国家的公务员队伍

，

决定了

大部分的政府行为

。

现代社会需要越

来越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秩序

，

也就

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公务员

。

举例来讲

，

互联网是一个新兴技

术

，

私营部门需要高素质的互联网技

术人员来拓展业务

，

所以他们会为这

些人开出高价薪水

；

同时

，

政府也需要

大量的懂互联网技术的人员来维持网

络秩序

，

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开出类似

的优越待遇

，

我们难以假设有足够多

的高素质技术人员愿意放弃私营部门

的高待遇而进入政府部门从事类似的

工作

。

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吸引到足以

和私营部门相匹敌的技术人员

，

那么

我们就很难维持一个市场经济运作所

必需的法治环境

，

最终也有害于私营

部门本身的发展

。

基于这样的逻辑

，

有人提出给公

务员加薪

，

不无道理

。

当然

，

我们认为

的类似待遇

，

并不一定要有相同的收

入结构

。

比如

，

私营部门往往没有政府

部门收入稳定

，

今天能够支付高薪的

企业也许明天忽然间就关门大吉了

，

而这样的发现政府部门不会有

。

所以

，

政府部门可以不必支付和私营部门一

样的现期收入

，

通过给予公务员一个

有保障的未来的预期收入

，

也可以吸

引到同样聪明但是又有不同风险偏好

的人入职

。

这也是有些人认为不必向

私营部门看齐

，

给公务员支付一样多

的薪水的理由

。

例如最近中央提出来

“

给国有企业高管限薪

”

也可以用这个

逻辑去理解

。

当然

，

两种观点并没有逻辑上的

根本性冲突

，

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

层意思

。

那么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于

“

给公务员加薪

”

的观点那么反感呢

？

我觉得

，

主要问题出在大家混淆了公

务员和官员的区别

。

在任何一个国家

内

，

公务员始终就是在政府内的具体

技术人员和执行人员

。

而官员才是政

府决策的权力掌握者

。

现在我们打老

虎

，

拍苍蝇

，

实际上针对的都是官员群

体

，

舆论的叫好声也是冲着这部分人

群去的

，

虽然公务员也有贪腐现象

，

但

是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

（

至少从目前

揭发的情况看是如此

）。

实际上

，

现阶

段的大部分基层公务员

，

其待遇并不

高

，

特别是一旦剥离了一些原本隐含

的福利之后

，

更加捉襟见肘

。

所以

，

给

公务员加薪并非无稽之谈

。

但是

，

我们需要特别厘清的一点

是

：

给公务员加薪

，

并不意味着一定要

给官员加薪

。

同理

，

公务员应该有一个

稳定的工作环境

，

也不意味着官员应

该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

。

相反

，

我

觉得

，

应该给官员减薪

，

也应该给官员

一个能上能下

，

东南西北多流动的不

稳定工作环境

。

这样才能体现现在习

主席讲的

，“

想发财就别来做官

。 ”

由于官员掌握着很大的决策权

，

你想用高薪去弥补他的贪腐的潜在欲

望

，

是一定做不到的

，

如果真的全额弥

补了

，

社会公共物品的成本就会高得

让人无法接受

。

所以

，

无论是古代还是

现代社会都是用道德的褒扬来弥补这

个物质的损失

。

也因此

，

无论是现代的

民主国家还是古代的帝王时代

，

我们

都给清官以很高的

“

名

”，

以期代替

“

利

”

对他们的诱惑

。

所以

，

我才对山西书记王儒林的

感叹回应道

：

莫说官员不好选

，

一元年

薪愿意做的志愿者有的是

！

关键还是

看你是不是不拘一格选人才

。

从体制

内选人

，

应该跳出山西本省的范围

，

全

国公务员多多

，

大部分清廉

；

从体制外

选人

，

应该从社会上选拔人才

，

让有志

于公益事业的人进入到官员的队伍

，

根本性改变当官发财的民间思想

，

树

立做官就是做公益

，

不必求回报的新

理念

。

（

作者系德国伯恩大学博士

）

【缘木求鱼】

彻底堵了别人的嘴而

让自己的想法传达出

去的做法， 在今天这

个时代， 就有点儿不

合时宜

让公务员离职成为法治框架内新常态

刘武俊

一些企业托猎头寻离职公务员

，

地产

、

金融等最青睐

。

世界那么大

，

去留本寻常

。

公务员

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

，

一

定数量的人员流动完全符合人才成长

的规律

，

建立能进能出的公务员新陈

代谢机制

，

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题

中应有之义

。

公务员离职本来属于正

常现象

，

任何一个职业群体都可能出

现人才流动

，

公务员群体亦不例外

。

但

离职公务员被地产

、

金融等企业争抢

，

其中折射出的问题颇值得玩味

。

离职公务员成为企业的香饽饽

，

一些企业甚至托猎头寻找离职公务

员

。

这里面的玄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

。

某些企业无非就是看中离职公务员所

谓的潜在人脉资源和人脉关系

。

只有

官场人脉资源和人脉关系

、

缺乏企业

管理实战经验的公务员走俏

，

这也从

一个侧面表明简政放权还没有真正完

全到位

。

试想

：

一旦政府对企业的放权

完全到位

，

政府官员不能再随意动用

和支配手中的行政资源

，

而是一切依

据法律规则和市场规律办事

，

那么企

业还会如此争抢徒有人脉资源而无企

业管理阅历的离职公务员吗

？

现行

《

公务员法

》

对公务员离职有

比较明确的竞业避止规定

，

遗憾的是执

行非常不力

，

基本沦为摆设

。 《

公务员

法

》

规定

，

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

限的不得辞去公职

。

而

《

新录用公务员

任职定级规定

》

则明确新录用公务员最

低服务年限为

5

年

(

含试用期

)

。

另外

，

公

务员法还规定了离职人员

“

任职回避

”

的法定义务

。

为了防止离职公务员及其

配偶

、

子女利用其影响力影响公平竞争

的游戏规则

，《

公务员法

》

规定

：

公务员

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

，

原系领导成员的

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

，

其他公务员在离

职两年内

，

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

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

，

不

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

性活动

。

此外

，

法官

、

检察官作为司法

类公务员同样面临离职后的任职回避

问题

。

根据法官法

、

检察官法规定

，

法

官

、

检察官离任后二年内

，

不得以律师

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

。

法

官

、

检察官本人及其配偶

、

子女等

，

不

得担任其原任职法院

、

检察院办理案

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

。

遗憾的

是

，

上述法律规定摆设居多

，

较真的罕

见

。

公务员下海后利用原有权力和关

系谋取私利的事情并不少见

，

实践中

很少有离职的公务员因违反竞业避止

规定受到处罚的报道

。

公务员离职的前提必须是在公务

员法的法律框架内合法离职

，

并且在

阳光下大大方方地离职

。

这就要求有

关部门既要对离职公务员的条件依据

公务员法进行认真审核

，

包括是否满

足最低服务年限

，

是否符合

“

任职回

避

”

规定等

，

同时也要将公务员离职情

况和去向予以公示

，

真正置于阳光之

下

，

让主管部门及时掌握情况

，

让民众

能及时知情和监督

。

唯有如此

，《

公务

员法

》

中的相关竞业避止规定才能落

到实处

。

建议建立公务员离职公示制

度

，

以增强离职公务员法任职回避条

款的可操作性

。

公务员离职情况要向

社会公布

，

并在原单位网站上公示直

至回避期届满

。

建议公务员辞职时应

当向原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其从

业情况

，

原单位掌握情况后也应当及

时向主管部门通报情况

，

并向全社会

公示

；

公务员辞职不如实申报或者不

及时申报其从业情况的

，

应当受到相

应的处罚

；

公务员辞职后从业的

，

也应

当向新的企业

、

公司报告原任职单位

，

不如实申报的

，

应当规定劳动部门有

权进行处罚

；

接收辞职的公务员的企

业也应当向社会公示

，

不如实或者不

及时公示的

，

也应当接受相应的处罚

。

对公务员离职没必要大惊小怪

，

但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法的竞业避止

规定

，

公务员离职竞业避止规定不能

再沦为摆设了

。

期待公务员离职成为

法治框架内的新常态

。

（

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

）

【庙堂江湖】

莫说官员不好选，一

元年薪愿意做的志

愿者有的是！ 关键还

是看你是不是不拘

一格选人才

聒噪

木木

中国人特别爱说话

，

特别有表达

欲

，

这大约是谁都辩驳不倒的事实

。

在

这个地球上

，

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

，

也

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聚会

，

只要

有几个中国人在

，

似乎就绝用不着担

心冷场

，

用不了多长时间

，

就一定会出

现一个叽叽呱呱

、

高谈阔论

、

无比热闹

的

“

大

”

场面

。

这种性格或是习惯

，

当然也无所

谓好

，

无所谓不好

；

尤其现在

，

中国人

似乎个个都财大气粗得很

，

外人看在

钱的份上

，

往往对这做派也就睁一眼

闭一眼

，

时间一长

，

习惯了

，

或许就能

充耳不闻

，

更有悟性好一些的

，

没准儿

就还能附和上几句

，

一直没办法习惯

的

，

大多也会摇摇头径自躲到一边去

。

亚投行话题正流行的那段日子

，

金立

群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谈了谈做学问

的心得

，

让人印象深刻

。

他说自己会抓

住一切零零碎碎的时间读书

、

写作

。

他

说

，

有一次在机场候机

，

飞机晚点了四

个多小时

，

在其他的中国乘客越来越

焦躁不安地纷纷围住工作人员不停地

几乎毫无意义地吵吵嚷嚷

“

讨说法

”

的

时候

，

他却静坐一隅

，

利用这几个小时

的时间

，

完成了一篇文章

。

在全世界

，

能把机场候机大厅整出

巨大动静的

，

估计也只有中国人吧

；

而

像金立群这样的

“

静男

”，

在中国真是凤

毛麟角

。 “

静男

”

的稀缺

，

不惟当今如此

，

在古代估计也这样

。

夫子不是在两千多

年前就说过吗

？

君子要

“

讷于言

，

敏于

行

”。

本着越缺少什么就一定会越宣扬

什么的人生认知常识

，

夫子这句又像自

勉

、

又像教诲

、

又像慨叹的话

，

倒一下子

就把生活在两千多年漫长岁月两端的

中国人的距离拉近了不少

。

大家都说

，

时间能改变一切

。

但在

爱说话这件事儿上

，

此结论就无论如

何都有点儿武断了

。

被两千多年时间

改变了的东西确实很多

，

但中国人却

一直小心呵护着

“

爱说话

”

的传统

，

即

使这传统在许多时候成了惹人厌烦的

聒噪

，

也能初心不改

。

这倒真难得

。

不过

，

这天下闻名的

“

中国式热闹

”

或

者

“

中国式聒噪

”，

当然也天生伴随了

“

副产品

”———

谁都争着表达

，

争着说

个不停

，

大约每个参与者听的能力就

会相应地有所退化

（

或永久

、

或暂时

），

而这就反过来更刺激了

“

说

”

的需求

。

一件事

，

往往需要反反复复地说上好

几遍

，

没准儿还没丁点儿作用

，

于是就

只能更大声甚至扯着嗓子地说

，

最终

的局面

，

往往就成了一个聒噪的大蛤

蟆坑

。

身处如此氛围之中

，

大约所有人

的注意力就一定会放在表达上

，

其本

质是自己的表达被无限强化

，

而他人

的表达对应着被无限弱化

，

个体的有

意义反而幻化为整体的无意义

；

虽然

每个人都希望以自己一遍遍不断强化

的表达来影响他人

，

但不幸的是

，

最终

的结果却是

，

没人愿意或者没人能够

接受到他人的有效信息

。

只要不遭到

外来强力打断

，

这种局面就注定会一

直持续下去

，

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系

统

，

热闹

，

而无意义

，

把生活的本质

、

生

命的本质

，

完完全全地湮灭掉

。

要打破这种完美的系统

，

估计非

依赖强力的介入不可

。

《

水浒

》

里有个

“

花和尚倒拔垂杨

柳

”

的故事

。

讲的是鲁智深正准备在众

泼皮的拱簇下享受美好人生

，

却被园

子墙角边绿杨树上新添的一个老鸦巢

里的几只老鸦

，“

每日只聒到晚

”

地吵

扰不休

，

惹得花和尚一时兴起

，

把那棵

杨树连根拔起

，

老鸦顿时无家可归

，

闭

了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

。

这下

，

彻底清

净了

。

不过

，

这种彻底堵了别人的嘴而

让自己的想法传达出去的做法

，

在今

天这个时代

，

大约就有点儿不合时宜

，

尤其一堵不成

，

吵闹声没准儿就更要

沸反盈天

。

但办法总比困难多

，

另类的

强力介入法也不是没有

。

与其一而再

、

再而三地苦口婆心地唠叨

，

不妨先闭

了自己的嘴

，

耐心地静静地等在一边

，

看着

，

没准儿

，

你真的长时间没声音

了

，

周围的人反而就能渐渐注意到你

，

反应过味儿来

，

也闭了嘴

，

等着你发话

了

。

中国人很聪明

，

都敏感得很

，

这办

法估计更管用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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